听证程序

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经营许可证、车辆营运证及个人从业资格证等许可证件、对公民处以超过1000元的罚款，对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处以超过3 万元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利


当事人对违法事实有异议要求听证的，在执法机关告知后3日内提出


执法机关在举行听证会7日前通知当事人听证时间和地点


执法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听证



调查人员提出违法事实、证据和处罚建议      当事人陈述、申辩



制作听证会笔录


听证会参加人分别审核并签字盖章

